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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
校高教〔2025〕3号

关于开展校教研项目2025年度第一批
结题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依照《福建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闽福工大规划〔2023〕2号）规定，现将校教研项目2025年度第一批结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关于结题范围：2023年以来批准立项的校教研项目，可申请本次结题。含2023年立项尚未结题项目（如未能结题须提供延期申请）、2024年立项可提前结题项目等。
二、关于结题要求：项目组应按照结题目录（附件2）分别准备纸质版、电子版结题材料，并确保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信息一致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由项目组自行承担。结题成果要求详见管理办法。
三、关于材料报送：纸质材料请用A4纸印刷，按目录顺序胶装成册，一式两份。需提交材料包括：1.结题材料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、2.结题材料电子版（待结题鉴定表中所在单位意见签字盖章后，整份扫描成PDF格式文件，命名为“项目编号+姓名+结题材料”)。
以上结题材料请于2025年5月16日前，以学院/部门为单位报送至行政楼1208高教中心，电子版材料同时发送至邮箱gjzx@fjut.edu.cn。
联系人：潘江滨    联系电话：22863651

附件：1.福建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结题材料封面
2.福建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结题材料目录
3.福建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结题鉴定表
4.福建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延期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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